
彰銀工會推派勞工董事候選人選舉登記表 

候選人姓名  員 工 編 號  

單位及職稱  

聯 絡 電 話 
 

（請填載可直接聯絡本人之手機或電話。） 

資 格 審 查 

候選人就下列 1~3 項資格均應具備，並確實完成勾選、

填載完妥。 

□ 1. 彰銀工會（下稱本會）會員，繳納會費至 

    年    月，未被停權或欠繳會費。 

□ 2. 曾任本會理、監事。 

□ 3. 符合「財政部派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負責人經理

人董監事管理要點（113年 1月 23日台財庫字第 11203810290號函）」

第四點。（請勾選下列描述相符者，不可漏未勾選。）  

□ 任職彰銀工作五年以上者。 

□ 任職彰銀總行組長或襄理以上或同等職務者。 

□ 曾任會計師、律師及其他專業技師業務五年以上者。（請檢附執業

期間證明資料） 

□ 其他：               。（請檢附證明資料） 

參 選 切 結 

1. 以上提供之個資及資格審查資料均屬實，並由候選人負一切

法律責任。 

2. 候選人對本會理監事聯席會審查候選人資格結果絕無異議。 

3. 候選人如獲當選，就「彰銀工會推派本會勞工董（監）事實
施辦法」所訂一切事項均確實履行絕不違反【包括但不限於

第 6 條所定對本會、對彰銀、對政府股份之忠實義務及第 7

條、第 9條、第 10條、第 11條、第 12條等規定】。 
＊本會勞工董事為無給職，其因執行職務所需之開支，由本會支付。

本會勞工董事因執行董事職務受領之一切給付，均歸本會所有，因此

增加之所得稅額由本會負擔【第 12條】。 

候選人親簽              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
 


